
 - 1 - 

临时信息披露报告编号：2019-1 

 

 

 

根据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《中国保监会

关于进一步规范保险公司关联交易有关问题的通知》《中国

保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有关事项的

通知》等文件的要求，英大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将与英

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咨询服务统一交易协议的情况做

如下披露：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概述 

为深化国家电网公司系统金融单位内部协同，在战略合

作、客户服务、业务拓展、产品推介等方面发挥集团化运作

优势，积极促进金融产品业务发展，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

28 日与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英大证券”）签

订咨询服务关联交易统一交易协议（以下简称“协议”）。 

（二）交易标的 

协议约定双方在市场信息、专业技术、资金募集及其他

方面展开合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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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本交易所涉及的交易对手 

协议的相对方为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。 

二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、交易目的和定价政策 

（一）主要内容及交易目的 

1.市场信息合作。协议双方共享相关市场信息，根据对

方发行设立金融产品的标准，协助对方与潜在客户建立业务

联系、寻觅业务机会、促成业务落地。 

2.专业技术合作。协议双方积极发挥各自专业技术力量，

协助对方开展金融产品交易结构设计、与客户沟通、项目全

周期管理等专业工作。 

3.资金募集合作。公司发挥保险机构资源优势，英大证

券发挥证券经营机构资源优势，为对方发行的金融产品提供

专业支持。 

4.其他合作。英大证券发挥分支机构布局优势，为公司

金融产品设立发行提供其他支持。 

（二）交易价格及定价政策 

协议约定所进行的服务和日常支付以公平的市场价格

进行，按照商业原则，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者收

费标准。 

协议约定交易费用以咨询服务费的方式支付，合作项目

成功设立的，咨询服务费用按以下方式计算： 

参与方应获得的服务费=（项目设立方收到的该合作项

目管理费总额-与该合作项目注册、管理发生的费用-该合作

项目管理费总额的应纳增值税及附加的税金）×分享比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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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，分享比例视参与方的参与程度与贡献大小，按以

下比例确定： 

1.参与方参与落实项目来源的，不超过 40%； 

2.参与方参与金融产品设计的，不超过 30%； 

3.参与方协助对方进行金融产品资金募集的，不超过 

30 %； 

4.参与方参与金融产品重要投后管理工作的，不超过 

10 %。 

（三）交易结算方式 

协议双方授权代表签署通过《金融产品业务合作确认书》

的形式确认拟合作的金融产品。 

（四）拟进行交易的时间及履行期限 

协议有效期 3年。 

三、与公司关联关系说明 

（一）与公司关联交易说明 

英大证券及公司均为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

直接控制的法人，属于具有股权关系的关联方。 

（二）本次关联交易的金额 

本次不涉及具体金额。 

四、统一交易审议及决策情况 

经 2018年 12月 10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

通过。独立董事均投票同意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
统一交易协议签订后，公司与英大证券间在咨询服务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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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方面已开展、尚未履行的业务，按照统一交易协议的要求

管理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英大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2019年 1月 10日     

 


